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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
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: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 投资金额：510万元  

 本次对外投资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关联交易 

因经营发展需要，2016 年 7 月 14 日，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孙公

司内蒙古维多利新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蒙古维多利”）

与内蒙古秀普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内蒙古秀普蓝”）签

署战略合作经营合同，合资成立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合作

开发维多利韩国城项目，公司注册资本 1,000万，双方持股比例分别

为 51%和 49%，双方均以人民币出资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（一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： 

因经营发展需要，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，公



司控股孙公司内蒙古维多利与内蒙古秀普蓝签署战略合作经营合同，

合资成立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共同开发维多利韩国城项

目。公司注册资本 1,000万，其中内蒙古维多利持股 51%，内蒙古秀

普蓝持股 49%，双方均以人民币出资。 

（二）对外投资的审议情况： 

本次对外投资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因本次

对外投资的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范围，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

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（二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： 

1、内蒙古维多利新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与兴安路交

叉路口西南角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千敢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,000,000元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 月 15 日 

营业期限：2008 年 1 月 15 日至 2028年 1 月 14 日 

经营范围：针纺织品、服装、日用百货、文体用品、机械设备、



五金交电、电子产品、钟表眼镜、乐器、玩具、箱包、皮革制品、塑

料制品、玻璃制品的销售；柜台、场地租赁；摄影、扩印，工艺美术

品、黄金饰品、珠宝首饰的销售；鞋帽、家用电器、现代办公品、通

讯产品、照相器材、羊毛、羊绒制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内蒙古秀普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11 号维多

利国际广场 5 层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外国自然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权容湜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,000 元 

成立日期：2016 年 4 月 21 日 

营业期限：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46年 4 月 20 日 

经营范围：商业经营管理；商业营销策划；卖场规划；商务信息

咨询；广告设计、制作、发布；组织文化、艺术交流活动；会议及展

览服务；汽车配件、车饰配件、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、机械设备、通

讯设备、机电产品、仪器仪表设备、环保设备、化工产品（不含有毒、

危险、爆炸危险化学品及原料）金属制品、办公用品、建材、计算机

及辅助设备、化妆品、服装、日用百货的批发；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

务（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；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，按照

国家相关规定办理申请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根据规定经营许可

的，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其实际控制人为韩国籍自然人权容湜，其控制下的韩国 HUE PLAN

株式会社，是韩国全国性的行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——韩国流通促进

协会主体单位，拥有韩国优质出口渠道和商户资源及从事商业策划设

计及运营管理方面的专业团队和丰富经验。 

    3、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

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。 

内蒙古秀普蓝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业务、资产、债

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 

    4、交易对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

内蒙古秀普蓝为外国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，专为本次交易而

设立，成立时间不足一年，因此无法提供其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。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,000,000 元 

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11 号维多

利国际广场 5 层 

经营范围：食品、饮料、饮用纯净水的生产及销售，农产品、畜

牧产品、五金交电、办公用品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、电子产品、建材、

家具、服装、纺织品、日用百货、劳保用品、安防监控设备、节能设

备的销售，商务信息咨询。（以上信息以工商部门审核为准） 

出资方式：内蒙古维多利出资 51%，内蒙古秀普蓝出资 49%，双

方均以人民币出资。 

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：该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7人组成，内



蒙古维多利委派 4名董事，其中一名担任董事长，内蒙古秀普蓝委派

3 名董事。并由内蒙古秀普蓝向合资公司委派执行总经理，全权负责

公司日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，执行总经理每月 10 日前向董事会报告

上个月的工作情况和财务报表。 

四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合作范围：维多利韩国城开发、商家招商、商场运营、O2O 开发、

中韩物流系统开发、韩国城事业等相关共同合作内容。 

投资项目：维多利韩国城，商业使用面积约 28,000 平方米，拟

由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租赁维多利国际广场三期物业。此项

目开业及正常运营预计总投资为 3,734 万元，按照出资比例，内蒙古

维多利预计合计投资 1,904 万元,内蒙古秀普蓝预计合计投资 1,830

万元。该项目计划于 2016 年 11 月 1日试营业。 

合作方式：双方拟合资成立内蒙古维秀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其中

内蒙古维多利持股 51%，内蒙古秀普蓝持股 49%，双方均以人民币出

资。合资公司作为运营商城的主体，内蒙古维多利负责物业管理，内

蒙古秀普蓝负责招商、经营、企划、管理、销售和服务等全面管理，

财务由双方派出的财务代表共同管理，由内蒙古维多利派员担任财务

总监。公司章程内必须明确由内蒙古秀普蓝享有项目的经营权、运营

权。 

违约责任：内蒙古维多利如提供虚假、无效或过期失效的资信材

料，一经查实，内蒙古秀普蓝有权无赔偿解除合同，终止合作。内蒙

古秀普蓝如提供虚假、无效或过期失效的资信材料，一经查实，内蒙

古维多利有权无赔偿解除合同，收回内蒙古秀普蓝使用的合同约定的



占用场地。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内容，由一方违反合同和其他约定

内容导致双方无法继续正常履行本合同时, 违约方应向对方承担可

计算的已投资总额 2 倍违约金。未经事先书面同意，一方不得擅自转

让本合同全部或部分权利给任何第三方或个人，否则另一方有权解除

本合同。 

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后仍无法达成一致时，双方同意提交协议签署地（呼和浩特市新

城区）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五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，并可降低公司投资风险，

符合国家“一带一路”政策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《维多利韩国城项目战略合作经营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


